探索音乐教学评价新思路
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有这样一句名言：“教学的艺术不在于传授的本领，而在于激励、唤醒、鼓舞。”经研究发现：教师在教学中善用评价，能使学生情绪兴奋，记忆力增强，创造思维活跃，教学效果倍增；反之则学生情绪得不到调动，智力活动水平降低，教学效果甚微。换言之，教师行之有效的教学评价，能使学生始终保持兴奋的情绪积极学习。
      总结传统的教学评价，作为教育管理的技术手段，都是以筛选为终极目的，以考核、测定学生掌握了多少知识为主要内容。久而久之，学生便对此失去兴趣，甚至机械地背诵标准答案。这种评价窒息、泯灭了学生对艺术的审美情趣和创造天赋，也使教育本身陷入困境。
      如何善用教学评价呢？我始终认为：一切评价举措都应当以学生的良好发展为定向，帮助学生提高自我意识，探索学习意义。教学中，我以正面、积极评价为标准，贯串以下五个基本原则，愉快地教育，愉快地评价！
      一、把正面评价渗透在教学的各个环节中
      小学音乐教学往往由发声练习、音乐知识、学唱歌曲、音乐游戏、唱游表演、乐曲欣赏等若干环节优化组合而成。不管什么样的组合，都应在每个环节之间对学生加以正面评价。因为“人性最深层地需求就是渴望别人欣赏和赞美”，小学生更是如此。学生从教师的及时评价中能得到满足、自信和鼓舞，继而不断获得继续前进的动力，形成良性循环。同时使学生对知识、课程与自我价值予以估定。
      既然是正面评价，就绝对不能使用“错啦！”、“不对！”、“不要……”、“不能……”等消极的评价语言。即使学生的回答或行动有较大的偏差，也应以启发为主，或给以善意、婉转地评价，增添孩子们的信心，让他们有更多的思考余地，而不是急于代替甚至剥夺学生的思维，给他们所谓的标准答案。诸如“是吗？让我们再想想。”“差不多了，能再完整些吗？”“再试一次好吗？”或者“让我听听再其他同学的意见吧。”……我相信此时此刻，孩子们会比往常更认真、更仔细地倾听、思考与创造。
      二、评价的语言要具体、亲切。
      评价的语言也是一门艺术。小学里的孩子们极好表现自己，希望能受到老师的关注。不断重复“很好”、“对了”、“正确”等简单的评价，聪明的孩子们会认为这是一种敷衍。而从“你的附点音符唱得很准确！”“你的吐字比以前清晰多了。”“这个切分节奏你拍得很准！”“你的指法真熟练！”……等具体的评价中，能使他们看到老师对他的重视，因而倍感自豪，情绪高涨，学习更加努力。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每一次所评价的问题都必定有具体的内容，两三个字的简单评价对于问题本身的探讨，也显得也不够深入。而且，孩子们有时的回答很盲目，甚至自己也不知道回答得是对是错。我们不是经常教育孩子们遇到问题要多问几个“为什么”吗？ 尤其音乐这门艺术不是简单的“是”与“否”就能解释得清楚。那么有了答案也更应该让他们知道为什么，让孩子们心领神会，真正弄懂每个问题。
      亲切的评价方式能加深师生间的交流，按照预期的效果达到教学目的。这一点我深有体会。曾经有个胆子很小的孩子，对自己缺乏信心，老担心自己做得不好被老师批评，以至于演奏时总达不到应有的音量。我知道此时严厉纠正绝对解决不了问题。因此，在不断的启发、鼓励之后，我用亲切的评价跟她进行了一次“心”的交流：我附在她的耳边悄悄地告诉她“其实你弹得很好，我很喜欢你！下次，你能不能让我听得更清楚一些呢？”我看到她眼睛一亮，用力地点着头！从那时起她变了，敢于大胆表现乐曲的音量、音色了，演奏水平提高很快！
      三、评价方式应遵循多样性原则
      “你问我答”这种老评价形式，有时不能真正评价出孩子们的水平，其不变的形式也容易使孩子门失去兴趣，情绪低落，降低教学效果。我认为以游戏的方式进行评价不失为好的办法。因游戏的形式多种多样，且能扩大评价范围，多方面凸显具体的评价内容，准确清晰地表现学生的学习情况和学习状态，使教师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解决问题、改进方法。如“接龙游戏”，将所要评价的内容分成多个小部分，学生分组排好，由老师起头，学生衔接；或由教师和部分同学按顺序排好，老师起头，学生衔接；或由学生起头，教师穿插在学生中间进行……这样不但可以提高学生对作品内容的把握，有利于培养他们的有意注意和唱、奏能力，而且在学生不知不觉中完成了教学评价。
      四、客观的评价是是深入教学研究的依据
     只有真实、客观的评价才能真正找出问题所在，才能加以深思，继而带着这些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教学研究。评价必须以日常的学习活动和教学过程为依据，排除任何事先排练、带有表演展览性质的教学活动。因为“教学表演”总是以“唯一的正确答案”为前提编制出多种问题，很可能向学生传递“教育就是背诵标准答案”这种隐蔽信号，使评价成为形式主义，从而无法真实全面地评价教学情况。
      五、学生用自评的方式充分认识自己，评价自己
      通过自评，培养孩子们对自己的音乐学习有独到的评价，并评价出自己学习中的优、缺点。提高他们的自我教育意识、自信心以及认识自己、调节自己、支配自己的意识和能力。如，可以用“晚会”的形式评价、体现自己的才能、证明自己的进步，表现个人的成绩。教师可提出一些问题：“你唱得最好的歌曲是什么？”“你最拿手的舞蹈是哪个？”“在音乐学习中，那些是你需要帮助的？”……要求学生回答。在积极参与中，从多方面反思、评价自己的学习。此外，学生参与评价能促使教师从学生的观点考虑问题，从根本解决问题。
      总而言之，评价包含着学生的自尊和情感。教师要学会评价的艺术：使评价内容与评价方式协调一致，使评价主体之间互相促进，使评价主体与评价本身和谐一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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